教育部補助辦理本國語文教育活動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96年1月12日台語字第0960001159C號令修正發布

95年度教育部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第3次會議通過

1、 依據：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行施政計畫之「加強推動語文研究、整理、推廣工作
及鄉土語言教育」，特訂定本要點。
2、 目的：加強培養學生及社會大眾本國語文能力，提升本國語文程度，並推動本國語文教育，
增進多元語言文化傳承。
3、 補助對象：

1、 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

2、 社教機構。

3、 大專校院。

4、 登記立案之社團法人、財團法人（以下簡稱民間團體）。

4、 補助基準或原則：
1、 補助經費之項目內涵：
ⅰ 本部得協調輔導申請對象各依權責規劃策辦本國語文教育活動。為配合社會需要及
本部政策之推動，對於現階段推行較迫切之類別，應多予鼓勵。所提計畫內容與本
部各項語文業務有關者，依其相關程度，酌予優先補助。
ⅱ 各申請單位舉辦本國語文教育活動，應訂定詳密計畫，透過研習、參觀訪問、教學
、座談、演講、宣導、觀摩、比賽、網際網路、研討會、休閒教學等多元方式，增
進學員語文知能並提升語文程度及素質。
ⅲ 語文教育活動辦理方式應符合推廣本國語文教育政策理念。計畫性質涉及本部其他
相關補助要點或本部已編列專款補助者，不得重覆申請，違反者，應退還本項補助。

2、 補助原則：
ⅰ 費用除由參加學員依活動天數、性質繳交參加費及主辦單位編列籌措外，餘由本部視
各主辦單位所提內容是否詳實、是否配合本部相關政策或重要措施之推動、參加人數、
過去辦理成效，依下列原則補助：
1、 一般性：自行辦理之語文相關活動，其補助款以新臺幣二萬元至九萬元為原則，並依審查結果決定實際補助金額。
2、 特殊性：所提計畫內容係配合本部相關語文教育政策推動或與本部年度語文推動重點工作有關，經審查通過者，得予全額補助。
ⅱ 對地方政府之補助，依本部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特定教育補助處理原則辦理。同一地方政府同時有多案申請時，應併案審查後，予以一定數額之補助，由地方政府進行適度分配。相同時間及地點之活動，僅擇一案進行審查補助。
ⅲ 對同一學校、社教機構、民間團體之補助，每年度以補助二次為限。
ⅳ 例行性之會務及慶祝活動，不予補助。

3、 補助經費編列基準：每一核准補助案，其經費編列基準應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之本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
5、 申請作業：
申請單位辦理語文教育活動，如因經費不足，得擬訂實施計畫（內容包括：名稱、目的、內容、時間、地點、主協辦單位、參加對象與人數、活動行程表、組織工作細則、考驗表、總預算金額、報名表及預期成果等）及經費概算表（如附表一、二）一式三份，於活動開始三個月前向本部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但急迫性計畫，不在此限。

6、 審查作業：

1、 由本部彙集申請單位之實施計畫書、計畫申請表、經費概算表及活動行程表等相關資料，於每年二月、六月、九月召開會議審查。審查合格者，酌予部分或全額補助，不合格者，不予補助，並於審查後，二週內函復結果。如有特殊情形得隨時辦理。

2、 評分原則：

ⅰ 計畫目的：十分。

ⅱ 計畫周延性：十分。

ⅲ 計畫之語文教育推廣評估：二十分。

ⅳ 計畫參與對象：十五分。

ⅴ 符合年度語文推動重點工作：三十分。

ⅵ 歷年辦理活動之經費結報情形、經驗及成效：十五分。

7、 經費核撥及核銷：

1、 經費核撥：

ⅰ 校務基金學校：經本部同意補助之學校，於收到本部通知函後，檢附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送本部請款撥付。

ⅱ 社教機構、地方政府、民間團體、私立大專校院及未設校務基金學校：經本部同意補助之受補助單位，於收到本部通知函後，檢附領據（加蓋出納、會計及負責人之印鑑），並於左上角載明金融機構名稱（含分行別）、帳戶名稱（應與受補助者名稱相同）及銀行帳號，送本部請款撥付；其為部分補助且接受二個以上政府機關補助者，應列明各機關補助項目及金額，並於收據註明「部分補助」字樣，地方政府須納入預算或以代收代付方式辦理（含部分或全額補助）。

2、 經費核銷：

ⅰ 公立學校及社教機構：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將成果報告表（如附表三）、參加學員名冊（如附表四）及經費收支結算表（如附表五）送本部核結，原始支出憑證留原單位保管。

ⅱ 地方政府：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將成果報告表（如附表三）、參加學員名冊（如附表四）及收支結算表（如附表五）送本部核結，原始支出憑證留原單位保管。

ⅲ 民間團體及私立大專校院：部分補助者，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將成果報告表（如附表三）、參加學員名冊（如附表四）及經費收支結算表（如附表五），並詳列補助經費項目及金額明細送本部核結；其為全額補助者，應加附原始支出憑證送本部核結。

3、 補助經費之請撥、支用、核銷結報，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8、 有關依本要點補助所產生之講義、材料、軟體或相關成果資料，其著作權人應授權本部及其所
屬機關，於教育利用範圍內得無償重製、改作及利用，並提供各級學校師生教學與學習之用。
9、 補助成效考核：

（一）為了解受補助者實際執行活動之成效，本部得於受補助活動進行期間派員或邀請學者、專家，或委託當地相關機構，前往訪視。受補助者應於活動開始十日前，檢送詳細活動資料供本部參考。
（二）受補助單位未依計畫期限辦理、未依規定提送成果報告表及相關表報、未依補助用途支用或成果績效不彰者，本部得視情節輕重，分別為下列處置：
ⅰ 撤銷補助。

ⅱ 列為下年度不予補助之對象。

ⅲ 不再補助該項計畫。

ⅳ 作為以後年度補助經費增減之參考。
（三）辦理績優之受補助單位，由各該主管機關依權責予以敘獎或依有關規定辦理表揚。

十、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受補助單位應依活動計畫書執行，因故延期或變更地點及行程者，應於事前報本部同意。

（二）本要點核撥之補助款應專款專用，不得變更用途。但計畫有變更必要或因故無法執行，
並事先徵得本部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